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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（非常重要）：             送组织部调配：□     送人社局调配：□

核编表填写说明

1、个人信息须准确、如实填写。其中，“第一学历”是指国民教育系列的普通全日制教育的学历，（不含高等教育自学考试、全日制自学考试、成人高考脱产班、成人高考函授（业余）班、电大、网络教育等其他形式的在职教育。）

2、“现工作单位”填写申请调入人员现在工资、行政关系所在单位。现工作单位、申请调入单位名称都需填写全称。

3、“单位性质”填写行政、参公事业、事业、企业或其他。

4、“经费来源”填写全额拨款、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。

5、“行政编制”、“工勤编制”、“事业编制”填写申请调入单位的核定编制情况，“占行政编制人员”、“占工勤编制人员”、“占事业编制人员”填写申请调入单位的在编人员所占编制情况。参公事业单位是使用事业编制的，填写事业编制。

6、“占管理岗位”、“占专业技术岗位”、“占工勤技能岗位”、“占其他岗位”填写申请调入人员调入单位后所在工作岗位。

7、“调动理由”须如实填写。

8、“申报单位意见”、“主管部门意见”填写意见、时间及加盖公章。

9、“送组织部调配”、“送人社局调配”填写在核编审核后的负责调配部门。
